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510號

原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0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20日在越南結

婚，於112年10月13日在臺灣辦妥結婚登記，被告於112年11

月3日來臺與原告共同生活，同住於臺中市○○區○○路○

段000號原告住處。詎被告於113年5月4日不告而別，以電話

告知在台北工作不回來，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均不讓原告知

悉，原告要被告返家共同生活，被告拒絕，僅於113年11月

因要辦居留證返家一次。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

2項規定，請求判決兩造離婚等語。並聲明：准原告與被告

離婚。

貳、被告則以：不願意離婚，不是因為尚未拿到身分證；被告願

意跟原告一起生活，但我們沒有錢，原告愛每天喝酒，被告

外出工作賺錢是要養原告，我們二人年紀大了，被告要趕快

賺錢存起來，二個人有什麼事情才有錢花。被告於113年5月

26日早上離家，有跟原告說要去打工，打工賺的錢會分給原

告一半，原告不同意被告離家，但兩造無收入無法生活，被

告還是決定要離家去台北親友處打工。被告在台北係在餐廳

工作，每個月都有寄給原告生活費，六個月寄給原告的錢就

有新臺幣（下同）72,000元，也有和原告聯絡、聊天。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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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打電話跟原告說中秋節要回家，但原告說不要；嗣被告於

113年11月返家，原告就離開家跑掉，且因被告無法進入原

告房間，在客廳待一個晚上，隔天就離開了，有打電話給原

告，但原告不接。被告不願意離婚，仍希望維持婚姻，但被

告要返家，原告不同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不願意離

婚。

參、法院之判斷：

一、兩造為夫妻關係，婚姻關係目前尚存續中，婚後同住於臺中

市○○區○○路○段000號；又被告於113年5月間離家，嗣

後於同年11月間返家，原告已鎖上房門，不讓被告返家；又

被告離家迄至114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止陸續提供原告共

72,000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戶籍謄本、入出國

日期證明書、結婚證書暨譯文（含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證明辦妥結婚登記）及轉帳畫面截圖可佐，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未履行同居義務，且兩造婚姻難以繼續維持亦

無回復希望，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之規定，

請求判決離婚，惟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審酌詳述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所為主張部分有無理由之說

明：

　1.按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

續狀態中者，為判決離婚之原因，民法第1001條、第1052條

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惟夫妻固負同居義務，但違背義務之

一方，如未達於惡意遺棄之程度，他方不得據以請求離婚；

又夫妻之一方無正當理由而與他方別居，固屬違背同居義

務，惟所謂以惡意遺棄他方，不僅須有違背同居義務之客觀

事實，並須有拒絕同居之主觀情事始為相當；另夫妻應互愛

並誠摯相待，而同居乃夫妻雙方和諧協力始克達成，觀諸民

法第1001條：「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之規定自明，倘

夫妻之一方無意與他方同居，不提出其一己之協力，並謂他

方不與其同居，係惡意遺棄，而以之為由訴請判決離婚，於

法自難謂為合，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1569號、40年臺上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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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號判例及89年度台上字第517號判決可資參照。

　2.原告固主張被告離家，北上工作，無正當理由未履行同居義

務，有惡意遺棄云云，惟被告於離家期間曾於113年11月間

返家，在客廳坐，要等原告回來，但原告沒有回來等情，業

據證人即原告哥哥周○○到庭證述明確（本院卷第40頁背

面），可認被告於離家期間曾返家，非無返家之意，復原告

到庭陳稱不願與被告見面，被告回家可以進客廳，房間沒有

辦法進去等語（本院卷第39頁），足見原告並無意讓被告回

家。則兩造分居，雖有被告離家之客觀事實，然被告係因兩

造經濟狀況不佳而外出工作離家，應認其有不履行同居義務

之正當理由，況被告離家數月期間確曾返家，並表達返家之

意，惟已為原告所拒，參以被告於離家期間先後交付原告7

2,000元即113年5月離家時留5千元，113年8至10月各轉帳1

萬元，113年11月轉3萬元，供原告生活，為兩造所不爭執

(本院卷第49頁背面)，實難認定被告有惡意遺棄原告之事

實。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於法無據，並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為主張部分有無理由之說明：

　1.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

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同法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

「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乃抽象的、

概括的離婚事由，係民法親屬編於74年修正時，為因應實際

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其目的

在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關於「難以維持婚

姻之重大事由」，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

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

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

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

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50號、94年度台上字第2059號判決意旨

參照）。

　2.原告此部分主張，無非係因被告未經其同意即逕自離家北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工作，且未告知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等情，惟被告係於臺北

的親友餐廳工作，係因怕原告酒後會到台北亂，怕親戚不提

供被告住處，始未告知原告，業據被告到庭陳述明確（本院

卷第42頁）。復被告在臺北工作6個月期間，都有和原告聯

絡，且有寄給原告生活費合計72,000元等節，原告亦不爭

執，已如前述，由此可見，被告亦非全然未顧及兩造婚姻生

活、對原告未有聞問。再參酌被告並非無返家之意，惟兩造

間就被告遠赴台北工作乙節並無共識，原告始拒絕被告返

家，已如前述，尚難逕以被告離家工作即遽認被告無欲與原

告維持婚姻及有違夫妻共同生活。另參以證人即與原告同址

之哥哥周○○到庭證述於被告離家前，被告對原告很好等情

在卷（本院卷第41頁），兩造就被告是否外出工作意見不

同，此本應由夫妻雙方相互包容、尊重、溝通以取得共識，

亦尚難據此即認兩造婚姻存有無法繼續維持之事由存在。再

參以兩造因被告於113年5月間離家而分居至今僅有數月，甚

未達1年，分居期間非長，兩造間夫妻感情是否已無法修

補，兩造之婚姻是否完全已無回復之可能，亦即是否已達

「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

度」，殊值存疑，即難遽認兩造婚姻已達不能維持之情形。

　3.從而，本件依原告所提事證，尚無法認定兩造婚姻有民法第

1052條第2項所定其他足以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

在。則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准予兩造離

婚，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兩造倘日後仍持續分居達相

當期間，均未能化解被告離家工作而分居之歧見，如可認兩

造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則原告屆時仍得再

另訴離婚，併此敘明。

肆、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

述，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高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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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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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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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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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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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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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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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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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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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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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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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20日在越南結婚，於112年10月13日在臺灣辦妥結婚登記，被告於112年11月3日來臺與原告共同生活，同住於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原告住處。詎被告於113年5月4日不告而別，以電話告知在台北工作不回來，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均不讓原告知悉，原告要被告返家共同生活，被告拒絕，僅於113年11月因要辦居留證返家一次。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兩造離婚等語。並聲明：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貳、被告則以：不願意離婚，不是因為尚未拿到身分證；被告願意跟原告一起生活，但我們沒有錢，原告愛每天喝酒，被告外出工作賺錢是要養原告，我們二人年紀大了，被告要趕快賺錢存起來，二個人有什麼事情才有錢花。被告於113年5月26日早上離家，有跟原告說要去打工，打工賺的錢會分給原告一半，原告不同意被告離家，但兩造無收入無法生活，被告還是決定要離家去台北親友處打工。被告在台北係在餐廳工作，每個月都有寄給原告生活費，六個月寄給原告的錢就有新臺幣（下同）72,000元，也有和原告聯絡、聊天。被告曾打電話跟原告說中秋節要回家，但原告說不要；嗣被告於113年11月返家，原告就離開家跑掉，且因被告無法進入原告房間，在客廳待一個晚上，隔天就離開了，有打電話給原告，但原告不接。被告不願意離婚，仍希望維持婚姻，但被告要返家，原告不同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不願意離婚。
參、法院之判斷：
一、兩造為夫妻關係，婚姻關係目前尚存續中，婚後同住於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又被告於113年5月間離家，嗣後於同年11月間返家，原告已鎖上房門，不讓被告返家；又被告離家迄至114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止陸續提供原告共72,000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戶籍謄本、入出國日期證明書、結婚證書暨譯文（含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證明辦妥結婚登記）及轉帳畫面截圖可佐，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未履行同居義務，且兩造婚姻難以繼續維持亦無回復希望，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惟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審酌詳述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所為主張部分有無理由之說明：
　1.按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為判決離婚之原因，民法第1001條、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惟夫妻固負同居義務，但違背義務之一方，如未達於惡意遺棄之程度，他方不得據以請求離婚；又夫妻之一方無正當理由而與他方別居，固屬違背同居義務，惟所謂以惡意遺棄他方，不僅須有違背同居義務之客觀事實，並須有拒絕同居之主觀情事始為相當；另夫妻應互愛並誠摯相待，而同居乃夫妻雙方和諧協力始克達成，觀諸民法第1001條：「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之規定自明，倘夫妻之一方無意與他方同居，不提出其一己之協力，並謂他方不與其同居，係惡意遺棄，而以之為由訴請判決離婚，於法自難謂為合，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1569號、40年臺上字第91號判例及89年度台上字第517號判決可資參照。
　2.原告固主張被告離家，北上工作，無正當理由未履行同居義務，有惡意遺棄云云，惟被告於離家期間曾於113年11月間返家，在客廳坐，要等原告回來，但原告沒有回來等情，業據證人即原告哥哥周○○到庭證述明確（本院卷第40頁背面），可認被告於離家期間曾返家，非無返家之意，復原告到庭陳稱不願與被告見面，被告回家可以進客廳，房間沒有辦法進去等語（本院卷第39頁），足見原告並無意讓被告回家。則兩造分居，雖有被告離家之客觀事實，然被告係因兩造經濟狀況不佳而外出工作離家，應認其有不履行同居義務之正當理由，況被告離家數月期間確曾返家，並表達返家之意，惟已為原告所拒，參以被告於離家期間先後交付原告72,000元即113年5月離家時留5千元，113年8至10月各轉帳1萬元，113年11月轉3萬元，供原告生活，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49頁背面)，實難認定被告有惡意遺棄原告之事實。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於法無據，並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為主張部分有無理由之說明：
　1.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同法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乃抽象的、概括的離婚事由，係民法親屬編於74年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其目的在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關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50號、94年度台上字第2059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此部分主張，無非係因被告未經其同意即逕自離家北上工作，且未告知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等情，惟被告係於臺北的親友餐廳工作，係因怕原告酒後會到台北亂，怕親戚不提供被告住處，始未告知原告，業據被告到庭陳述明確（本院卷第42頁）。復被告在臺北工作6個月期間，都有和原告聯絡，且有寄給原告生活費合計72,000元等節，原告亦不爭執，已如前述，由此可見，被告亦非全然未顧及兩造婚姻生活、對原告未有聞問。再參酌被告並非無返家之意，惟兩造間就被告遠赴台北工作乙節並無共識，原告始拒絕被告返家，已如前述，尚難逕以被告離家工作即遽認被告無欲與原告維持婚姻及有違夫妻共同生活。另參以證人即與原告同址之哥哥周○○到庭證述於被告離家前，被告對原告很好等情在卷（本院卷第41頁），兩造就被告是否外出工作意見不同，此本應由夫妻雙方相互包容、尊重、溝通以取得共識，亦尚難據此即認兩造婚姻存有無法繼續維持之事由存在。再參以兩造因被告於113年5月間離家而分居至今僅有數月，甚未達1年，分居期間非長，兩造間夫妻感情是否已無法修補，兩造之婚姻是否完全已無回復之可能，亦即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殊值存疑，即難遽認兩造婚姻已達不能維持之情形。
　3.從而，本件依原告所提事證，尚無法認定兩造婚姻有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其他足以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則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准予兩造離婚，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兩造倘日後仍持續分居達相當期間，均未能化解被告離家工作而分居之歧見，如可認兩造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則原告屆時仍得再另訴離婚，併此敘明。
肆、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高偉庭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510號

原      告  乙○○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0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20日在越南結婚

    ，於112年10月13日在臺灣辦妥結婚登記，被告於112年11月

    3日來臺與原告共同生活，同住於臺中市○○區○○路○段000號

    原告住處。詎被告於113年5月4日不告而別，以電話告知在

    台北工作不回來，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均不讓原告知悉，原

    告要被告返家共同生活，被告拒絕，僅於113年11月因要辦

    居留證返家一次。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

    定，請求判決兩造離婚等語。並聲明：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貳、被告則以：不願意離婚，不是因為尚未拿到身分證；被告願

    意跟原告一起生活，但我們沒有錢，原告愛每天喝酒，被告

    外出工作賺錢是要養原告，我們二人年紀大了，被告要趕快

    賺錢存起來，二個人有什麼事情才有錢花。被告於113年5月

    26日早上離家，有跟原告說要去打工，打工賺的錢會分給原

    告一半，原告不同意被告離家，但兩造無收入無法生活，被

    告還是決定要離家去台北親友處打工。被告在台北係在餐廳

    工作，每個月都有寄給原告生活費，六個月寄給原告的錢就

    有新臺幣（下同）72,000元，也有和原告聯絡、聊天。被告

    曾打電話跟原告說中秋節要回家，但原告說不要；嗣被告於

    113年11月返家，原告就離開家跑掉，且因被告無法進入原

    告房間，在客廳待一個晚上，隔天就離開了，有打電話給原

    告，但原告不接。被告不願意離婚，仍希望維持婚姻，但被

    告要返家，原告不同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不願意離

    婚。

參、法院之判斷：

一、兩造為夫妻關係，婚姻關係目前尚存續中，婚後同住於臺中

    市○○區○○路○段000號；又被告於113年5月間離家，嗣後於同

    年11月間返家，原告已鎖上房門，不讓被告返家；又被告離

    家迄至114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止陸續提供原告共72,000

    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戶籍謄本、入出國日期證

    明書、結婚證書暨譯文（含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證明

    辦妥結婚登記）及轉帳畫面截圖可佐，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未履行同居義務，且兩造婚姻難以繼續維持亦

    無回復希望，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之規定，

    請求判決離婚，惟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審酌詳述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所為主張部分有無理由之說

    明：

　1.按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

    續狀態中者，為判決離婚之原因，民法第1001條、第1052條

    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惟夫妻固負同居義務，但違背義務之

    一方，如未達於惡意遺棄之程度，他方不得據以請求離婚；

    又夫妻之一方無正當理由而與他方別居，固屬違背同居義務

    ，惟所謂以惡意遺棄他方，不僅須有違背同居義務之客觀事

    實，並須有拒絕同居之主觀情事始為相當；另夫妻應互愛並

    誠摯相待，而同居乃夫妻雙方和諧協力始克達成，觀諸民法

    第1001條：「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之規定自明，倘夫妻

    之一方無意與他方同居，不提出其一己之協力，並謂他方不

    與其同居，係惡意遺棄，而以之為由訴請判決離婚，於法自

    難謂為合，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1569號、40年臺上字第91號

    判例及89年度台上字第517號判決可資參照。

　2.原告固主張被告離家，北上工作，無正當理由未履行同居義

    務，有惡意遺棄云云，惟被告於離家期間曾於113年11月間

    返家，在客廳坐，要等原告回來，但原告沒有回來等情，業

    據證人即原告哥哥周○○到庭證述明確（本院卷第40頁背面）

    ，可認被告於離家期間曾返家，非無返家之意，復原告到庭

    陳稱不願與被告見面，被告回家可以進客廳，房間沒有辦法

    進去等語（本院卷第39頁），足見原告並無意讓被告回家。

    則兩造分居，雖有被告離家之客觀事實，然被告係因兩造經

    濟狀況不佳而外出工作離家，應認其有不履行同居義務之正

    當理由，況被告離家數月期間確曾返家，並表達返家之意，

    惟已為原告所拒，參以被告於離家期間先後交付原告72,000

    元即113年5月離家時留5千元，113年8至10月各轉帳1萬元，

    113年11月轉3萬元，供原告生活，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

    第49頁背面)，實難認定被告有惡意遺棄原告之事實。是以

    ，原告此部分主張，於法無據，並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為主張部分有無理由之說明：

　1.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

    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同法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

    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乃抽象的、概

    括的離婚事由，係民法親屬編於74年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

    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其目的在

    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關於「難以維持婚姻

    之重大事由」，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

    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

    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

    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1450號、94年度台上字第2059號判決意旨參

    照）。

　2.原告此部分主張，無非係因被告未經其同意即逕自離家北上

    工作，且未告知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等情，惟被告係於臺北

    的親友餐廳工作，係因怕原告酒後會到台北亂，怕親戚不提

    供被告住處，始未告知原告，業據被告到庭陳述明確（本院

    卷第42頁）。復被告在臺北工作6個月期間，都有和原告聯

    絡，且有寄給原告生活費合計72,000元等節，原告亦不爭執

    ，已如前述，由此可見，被告亦非全然未顧及兩造婚姻生活

    、對原告未有聞問。再參酌被告並非無返家之意，惟兩造間

    就被告遠赴台北工作乙節並無共識，原告始拒絕被告返家，

    已如前述，尚難逕以被告離家工作即遽認被告無欲與原告維

    持婚姻及有違夫妻共同生活。另參以證人即與原告同址之哥

    哥周○○到庭證述於被告離家前，被告對原告很好等情在卷（

    本院卷第41頁），兩造就被告是否外出工作意見不同，此本

    應由夫妻雙方相互包容、尊重、溝通以取得共識，亦尚難據

    此即認兩造婚姻存有無法繼續維持之事由存在。再參以兩造

    因被告於113年5月間離家而分居至今僅有數月，甚未達1年

    ，分居期間非長，兩造間夫妻感情是否已無法修補，兩造之

    婚姻是否完全已無回復之可能，亦即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

    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殊值存疑，

    即難遽認兩造婚姻已達不能維持之情形。

　3.從而，本件依原告所提事證，尚無法認定兩造婚姻有民法第

    1052條第2項所定其他足以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

    在。則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准予兩造離婚

    ，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兩造倘日後仍持續分居達相當

    期間，均未能化解被告離家工作而分居之歧見，如可認兩造

    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則原告屆時仍得再另

    訴離婚，併此敘明。

肆、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

    ，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高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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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20日在越南結婚，於112年10月13日在臺灣辦妥結婚登記，被告於112年11月3日來臺與原告共同生活，同住於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原告住處。詎被告於113年5月4日不告而別，以電話告知在台北工作不回來，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均不讓原告知悉，原告要被告返家共同生活，被告拒絕，僅於113年11月因要辦居留證返家一次。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兩造離婚等語。並聲明：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貳、被告則以：不願意離婚，不是因為尚未拿到身分證；被告願意跟原告一起生活，但我們沒有錢，原告愛每天喝酒，被告外出工作賺錢是要養原告，我們二人年紀大了，被告要趕快賺錢存起來，二個人有什麼事情才有錢花。被告於113年5月26日早上離家，有跟原告說要去打工，打工賺的錢會分給原告一半，原告不同意被告離家，但兩造無收入無法生活，被告還是決定要離家去台北親友處打工。被告在台北係在餐廳工作，每個月都有寄給原告生活費，六個月寄給原告的錢就有新臺幣（下同）72,000元，也有和原告聯絡、聊天。被告曾打電話跟原告說中秋節要回家，但原告說不要；嗣被告於113年11月返家，原告就離開家跑掉，且因被告無法進入原告房間，在客廳待一個晚上，隔天就離開了，有打電話給原告，但原告不接。被告不願意離婚，仍希望維持婚姻，但被告要返家，原告不同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不願意離婚。

參、法院之判斷：

一、兩造為夫妻關係，婚姻關係目前尚存續中，婚後同住於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又被告於113年5月間離家，嗣後於同年11月間返家，原告已鎖上房門，不讓被告返家；又被告離家迄至114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止陸續提供原告共72,000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戶籍謄本、入出國日期證明書、結婚證書暨譯文（含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證明辦妥結婚登記）及轉帳畫面截圖可佐，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未履行同居義務，且兩造婚姻難以繼續維持亦無回復希望，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惟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審酌詳述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所為主張部分有無理由之說明：

　1.按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為判決離婚之原因，民法第1001條、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惟夫妻固負同居義務，但違背義務之一方，如未達於惡意遺棄之程度，他方不得據以請求離婚；又夫妻之一方無正當理由而與他方別居，固屬違背同居義務，惟所謂以惡意遺棄他方，不僅須有違背同居義務之客觀事實，並須有拒絕同居之主觀情事始為相當；另夫妻應互愛並誠摯相待，而同居乃夫妻雙方和諧協力始克達成，觀諸民法第1001條：「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之規定自明，倘夫妻之一方無意與他方同居，不提出其一己之協力，並謂他方不與其同居，係惡意遺棄，而以之為由訴請判決離婚，於法自難謂為合，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1569號、40年臺上字第91號判例及89年度台上字第517號判決可資參照。

　2.原告固主張被告離家，北上工作，無正當理由未履行同居義務，有惡意遺棄云云，惟被告於離家期間曾於113年11月間返家，在客廳坐，要等原告回來，但原告沒有回來等情，業據證人即原告哥哥周○○到庭證述明確（本院卷第40頁背面），可認被告於離家期間曾返家，非無返家之意，復原告到庭陳稱不願與被告見面，被告回家可以進客廳，房間沒有辦法進去等語（本院卷第39頁），足見原告並無意讓被告回家。則兩造分居，雖有被告離家之客觀事實，然被告係因兩造經濟狀況不佳而外出工作離家，應認其有不履行同居義務之正當理由，況被告離家數月期間確曾返家，並表達返家之意，惟已為原告所拒，參以被告於離家期間先後交付原告72,000元即113年5月離家時留5千元，113年8至10月各轉帳1萬元，113年11月轉3萬元，供原告生活，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49頁背面)，實難認定被告有惡意遺棄原告之事實。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張，於法無據，並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為主張部分有無理由之說明：

　1.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同法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乃抽象的、概括的離婚事由，係民法親屬編於74年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其目的在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關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450號、94年度台上字第2059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此部分主張，無非係因被告未經其同意即逕自離家北上工作，且未告知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等情，惟被告係於臺北的親友餐廳工作，係因怕原告酒後會到台北亂，怕親戚不提供被告住處，始未告知原告，業據被告到庭陳述明確（本院卷第42頁）。復被告在臺北工作6個月期間，都有和原告聯絡，且有寄給原告生活費合計72,000元等節，原告亦不爭執，已如前述，由此可見，被告亦非全然未顧及兩造婚姻生活、對原告未有聞問。再參酌被告並非無返家之意，惟兩造間就被告遠赴台北工作乙節並無共識，原告始拒絕被告返家，已如前述，尚難逕以被告離家工作即遽認被告無欲與原告維持婚姻及有違夫妻共同生活。另參以證人即與原告同址之哥哥周○○到庭證述於被告離家前，被告對原告很好等情在卷（本院卷第41頁），兩造就被告是否外出工作意見不同，此本應由夫妻雙方相互包容、尊重、溝通以取得共識，亦尚難據此即認兩造婚姻存有無法繼續維持之事由存在。再參以兩造因被告於113年5月間離家而分居至今僅有數月，甚未達1年，分居期間非長，兩造間夫妻感情是否已無法修補，兩造之婚姻是否完全已無回復之可能，亦即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殊值存疑，即難遽認兩造婚姻已達不能維持之情形。

　3.從而，本件依原告所提事證，尚無法認定兩造婚姻有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其他足以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則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准予兩造離婚，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兩造倘日後仍持續分居達相當期間，均未能化解被告離家工作而分居之歧見，如可認兩造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則原告屆時仍得再另訴離婚，併此敘明。

肆、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高偉庭





